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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tandardName][bookmark: _Toc7150][bookmark: _Toc4847]旅游船闸设计导则
[bookmark: _Toc8412][bookmark: _Toc17878127]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旅游船闸设计和建设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旅游船闸设计。
[bookmark: _Toc32312][bookmark: _Toc17878128][bookmark: _Toc10429]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139  内河通航标准
GB50201  防洪标准
GB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1部分：钢直梯
[bookmark: OLE_LINK11]GB 51247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
GB 50987  水利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SL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0]SL41  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设计规范
JTS181  航道工程设计规范
JTS 182-1  渠化工程枢纽总体设计规范
JTS305  船闸总体设计规范
JTJ306  船闸输水系统设计规范 
JTJ307  船闸水工建筑物设计规范 
JTJ308  船闸闸阀门设计规范
JTJ309  船闸启闭机设计规范
JTJ310  船闸电气设计规范
DB11/T 527  配电室安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3274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4125][bookmark: _Toc8145][bookmark: _Toc9200][bookmark: _Toc24548]3.1
旅游船闸  tourist ship lock  
旅游船闸是以旅游、休闲为主要目的，建设在城市水系中供游船通行的专用船闸。
[bookmark: _Toc5746][bookmark: _Toc10988][bookmark: _Toc2583][bookmark: _Toc14708]3.2
船闸门槛最小水深 designed minimum water depth on sill of lock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至船闸门槛顶部的最小水深。
[bookmark: _Toc14367][bookmark: _Toc13250][bookmark: _Toc1609][bookmark: _Toc228]3.3
闸室有效宽度 effective width of lock chamber
闸室内可供安全泊船的宽度。
[bookmark: _Toc15786][bookmark: _Toc23538][bookmark: _Toc7515][bookmark: _Toc360]3.4
闸室有效长度 effective length of lock chamber
闸室内可供安全泊船的长度。
[bookmark: _Toc16022][bookmark: _Toc17343][bookmark: _Toc13708][bookmark: _Toc24736]3.5
船闸建设规模 construction scale  of  lock
包括船闸等级、线数、级数、闸室有效尺度和船闸通过能力等指标。
[bookmark: _Toc7341][bookmark: _Toc18141][bookmark: _Toc12525][bookmark: _Toc5034]3.6
船闸设计船型 ship type for lock design
与船闸级别相对应的各类代表船型。
[bookmark: _Toc3215][bookmark: _Toc3540][bookmark: _Toc5916][bookmark: _Toc30445]3.7
[bookmark: OLE_LINK4]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maximum navigable water level for lock design
分为船闸上游和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指船闸在营运时，当相应水位高于该水位时船闸停止营运。
[bookmark: _Toc22199][bookmark: _Toc2520][bookmark: _Toc15486][bookmark: _Toc16187]3.8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minimum navigable water level for lock design
分为船闸上游和下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指船闸在营运时，当相应水位低于该水位时船闸停止营运。
[bookmark: _Toc13404][bookmark: _Toc11047][bookmark: _Toc27898][bookmark: _Toc3902]3.9
船闸设计最大通航流量 maximum navigable discharge for lock design
能够满足过闸船舶安全通航的允许最大流量。
[bookmark: _Toc16464]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990]4.1　船闸等别宜与所在水利枢纽的等别一致。
[bookmark: _Toc31922]4.2　船闸工程组成、分类及设计范围
4.2.1　船闸工程主要应由闸首、闸室、输水系统、引航道、口门区、连接段、待闸锚地、导航建筑物、靠船建筑物、隔离建筑物、闸阀门、启闭机械、电气设备、控制系统、信息通信系统、导助航、生产和辅助生产建筑物等组成，还可包括远方调度站、远程监控系统等。
4.2.2　船闸的线数应根据设计水平年内预测的通过需求，经计算后确定。
4.2.3　船闸设计范围应包括组成船闸的各项工程设计。
[bookmark: _Toc4912]4.3　资料	
4.3.1　船闸设计按不同阶段设计要求，应具备相关基本资料，其范围及深度应符合国家有关船闸工程相应设计阶段要求。
4.3.2　自然条件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水文资料，包括水位、流量、流速、流态和泥沙等；
b）　气象资料，包括风况、降水、雾况、气温和冰况等；
c）　地质资料，包括地层分布、岩土性质、软弱夹层、断裂构造、岩溶、水文地质及地震基本烈度等；
d）　地形资料，包括枢纽区域和河道地形图等； 
e）　地貌资料，包括地形特征、地貌类型、阶地分布、不良物理地质现象的分布及发育程度等。
4.3.3　经济营运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历史和现有的客运量及近、远期船闸规划的客运量及流向；
b）　通过船闸的设计船型和其他各类船舶的组成、尺寸、所占比重等；
c）　船舶运输的营运成本和技术经济指标。
4.3.4　航道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航道的现有等级、航道尺度及险滩分布、河床底质、碍航情况、航道演变及通航水流条件；
b）　航道规划和定级，梯级开发规划及已建枢纽和通航建筑物；
c）　航道跨河桥梁、过河电缆、管道及隧道等。
4.3.5　其他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相关工程的规划、旅游通航规划、可行性研究及设计有关文件；
b）　对外交通、附近供电及供水情况、建筑材料的供应情况、施工条件、生态及环境现状；
c）　编制工程估算、概算和预算的有关规定、定额及材料设备价格等。
1　 [bookmark: _Toc10869]船闸规模
[bookmark: _Toc31582]5.1　一般规定	
5.1.1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船闸级别，应依据船闸所在航道的规划等级确定，并适当留有发展余地；在闸室尺度和船闸通过能力论证时应考虑航道在通航期内通航条件的变化，合理确定船闸设计船型。
5.1.2　船闸的建设规模应根据预测的设计水平年内不同时期的运输需求，包括游客量和船舶发展情况等，以及地形、地质、水文及施工条件，经分析论证后确定。
5.1.3　船闸的设计水平年应根据扩建船闸的困难程度，取船闸建成后的20～30年，扩建船闸较困难的，取上限甚至更长的年限。 
5.1.4　船闸设计中采用的设计船型，应根据北京市旅游通航的主要河段现有游船尺寸、计划新增游船尺寸、更新改造游船尺寸，结合通航河流的近、远期通航条件，经分析论证后确定。
[bookmark: _Toc4008]5.2　船闸尺度	
5.2.1　船闸的有效长度、有效宽度和门槛最小水深，应满足船舶安全进出闸室和停泊条件，船闸设计水平年内的通过能力应满足预测的过闸游客量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6]5.2.2　船闸规模应根据河道的宽度、水文条件、旅游需求等，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合理确定。
[bookmark: _Toc7211][bookmark: _Toc11498]6　船闸设计水位和高程
[bookmark: _Toc16174]6.1　设计水位 
6.1.1　船闸设计水位应包括船闸上、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和设计最低通航水位、设计洪水位和校核洪水位、下游校核低水位，船闸检修水位和施工水位。船闸设计水位应根据水文特征、航运要求、船闸级别、水利枢纽运行调度情况，考虑航道冲淤变化影响、两岸自然条件和综合利用要求等因素，综合研究确定。 
6.1.2　船闸上、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和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拦河建筑物运行水位、桥梁梁底高程、河道底高程、水资源利用、游船高度、游船吃水深度等因素综合确定。
6.1.3　船闸上、下游设计洪水位和校核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JTS 182-1的有关规定，与河道系统洪水位一致。
6.1.4　船闸下游校核低水位应根据枢纽最小瞬时下泄流量相应的最低水位和枢纽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分析确定。 
6.1.5　船闸检修期宜安排在旅游淡季和非冰期，检修水位的确定应考虑船闸的规模、重要性、航运要求、水文情况、枢纽运行条件和检修延续时间等因素。
6.1.6　船闸施工水位应根据河道水文情况、地形条件、施工导流及施工围堰设施等情况，以保证安全施工和满足施工进度需要为原则，对不同的施工期限和工程部位，经论证比较后，综合分析确定。施工围堰的洪水设计标准应符合SL303-2017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0081]6.2　各部位高程
6.2.1　船闸挡水前缘闸首的闸门顶部高程宜取上游校核洪水位加安全超高与正常蓄水位加安全超高中的大值。
6.2.2　船闸非挡水前缘闸首的闸门顶部高程应为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加安全超高，同时应考虑启闭机房的挡水要求。
6.2.3　船闸闸门顶部最小安全超高值不应小于0.5m，对于有波浪或水面涌高情况的闸首门顶高程应另加波高或涌高影响值。
6.2.4　船闸闸首顶部高程应根据闸门顶部高程和结构布置等要求确定，并不得低于闸门和闸室墙顶部高程。位于枢纽工程中的船闸，其挡水前缘的闸首顶部高程应不低于与相互连接的枢纽工程建筑物挡水前缘顶部高程。
6.2.5　船闸上、下闸首门槛的高度应有利于船闸运用和检修，顶部高程应为上、下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值减去门槛最小水深值。
6.2.6　船闸闸室墙顶部高程应为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加超高值，超高值不应小于设计过闸船舶空载时的最大干舷高度；当最高通航水位由频率洪水确定时，超高值可适当降低。
6.2.7　船闸闸室底板顶部高程不应高于上、下闸首门槛顶部高程。
6.2.8　船闸上、下游导航和靠船建筑物的顶部高程应为上、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加超高值，超高值不宜小于设计过闸船舶空载时的最大干舷高度。当最高通航水位由频率洪水确定时,超高值可适当降低。
6.2.9　船闸与相邻建筑物或堤岸的连接建筑物属前缘挡水的，其顶部高程应与其他前缘挡水建筑物的顶部高程的标准一致。涉及两侧堤岸工程的，堤岸顶部高程应根据船闸工程的安全需要和防洪要求研究分析确定。
[bookmark: _Toc29237]6.2.10　跨越船闸的桥梁、管道、电力线缆等设施，不应占用船闸相关水域，其通航净空应为矩形，净空高度应根据船闸设计船型、现有或规划桥梁高程以等综合确定。
[bookmark: _Toc16547][bookmark: _Toc497]7　船闸总体布置和水工建筑物设计
[bookmark: _Toc9476][bookmark: _Toc10957]7.1　总体布置
[bookmark: _Toc4785][bookmark: _Toc4027]7.1.1　船闸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船闸选址的基本要求应在枢纽坝址选择时统一考虑。船闸闸址宜选在河道相对顺直或有条件开挖通航汊道的河段，闸址上下游河床相对稳定，地质条件有利于船闸建筑物的布置和安全稳定；
b）　船闸在枢纽中的布置，应以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为基本原则，保障船闸具有良好的通航条件，满足船闸的旅游通航要求；
c）　船闸选址应考虑因素：船闸与已建和拟建的永久水工建筑物、跨河建筑物、铁路、公路、码头等的相互影响；枢纽下泄水流对船闸通航条件的影响；泥沙淤积对船闸通航条件的影响；季节性封冻河流冰凌对船闸通航条件的影响；征地移民、文化遗产等的限制条件；预留船闸的布置条件；
d）　船闸选址应与河道防洪、旅游及水资源调度布局相协调，并兼顾保护生态环境、文物古迹、文化旅游资源等；
e）　闸址距交叉河流口或支流口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并应充分研究交叉河流的水文等条件及其对航行的影响；
f）　在有支流汇入的河段选择闸址时，应考虑支流开发、淹没损失、水文特征等因素；
g）　预留船闸的位置宜布置在岸侧，若位于河侧，应一次建成挡水线上的建筑物，同时考虑预留部分远期施工的可行性及施工对周围建筑物的影响。
[bookmark: _Toc19005][bookmark: _Toc25525]7.1.2　船闸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船闸的总体布置，应保证旅游船舶在通航期内安全通畅过闸，并有利于运行管理和检修。
b）　船闸与水闸等水工建筑物之间应布置足够长度的隔流堤,满足船舶安全操作所需的条件；
c）  跨越船闸主体建筑物及引航道的桥梁、管道,电力线缆等设施的通航净空应符合第6.2.10条的有关规定；
d）　船闸闸室宜布置在挡水建筑物下游。
[bookmark: _Toc14504][bookmark: _Toc12243]7.1.3　引航道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船闸引航道应由导航调顺段、停泊段和制动段组成，引航道外宜布置口门区和连接段（图 1）。引航道的平面布置应满足船舶安全通畅过闸要求；

[image: ]
L1—导航调顺段长度;L2—停泊段长度；L3—制动段长度；L4—口门区长度；L—引航道长度；
B1—口门区宽度；B0—引航道宽度；L0—停泊段末端到隔流堤端部的距离，可以为正值、负值或零
图1　引航道、口门区、连接段示意图
b）　引航道的平面布置应根据船闸的级别、线数、设计船型等，结合地形、地质、水流、泥沙及上、下游航道等条件研究确定；
[bookmark: _Hlk220406203]c）　引航道的平面布置导航、靠船建筑物平面布置可采取直线形布置或折线形布置。直线形布置可采取曲线进闸-直线出闸形式、直线进闸-曲线出闸形式、曲线进闸-曲线出闸形式，引航道导航、靠船建筑物平面布置应符合JTS 305的有关规定；
d）　引航道应在停泊段一侧的导航调顺段布置主导航建筑物，在另一侧布置辅导航建筑物；
e）　引航道停泊段应布置靠船建筑物。靠船建筑物应满足一个闸次过闸船舶停泊的需要，并应考虑船舶停泊间距；
f）　引航道和连接段航道内严禁布设客运码头及其他有碍船舶航行和停泊安全的建筑物；
g）　制动段的长度，应满足船舶制动的需要，并根据口门区航道流速大小、设计和兼顾船型的长度和性能确定，并应符合JTS 305的有关规定；
h）　单线船闸及双线引航道的宽度应符合JTS 305的有关规定；
i）　引航道最小水深应符合：导航调顺段最小水深应与门槛设计最小水深一致;停泊段、制动段最小水深不应小于1.5倍设计船型设计吃水并应满足兼顾船型通航期通航要求和船闸充泄水时水流条件要求；淤积较多的引航道,最小水深可适当加大;导航调顺段与停泊段水深不一致时,过渡坡比不宜大于1:10；
j）　引航道弯道最小弯曲半径应采用最大旅游船舶长度的5倍。位于弯道的制动段和折线型布置的弯道导航调顺段的宽度应取停泊段的宽度；
k）　引航道与主航道之间应通视良好。
[bookmark: _Toc10964][bookmark: _Toc31642]7.1.4　口门区和连接段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口门区宜取直线布置并与制动段直接相连。制动段为弯道时，口门区宜沿制动段弯道末端的切线方向与制动段直接相连；
b）　口门区长度应按设计最大旅游船舶确定，上游口门区长度取最大旅游船舶的2.5倍；下游口门区长度取最大旅游船舶的2.0倍。口门区宽度不应小于引航道宽度；
c）　口门区水深宜与引航道设计水深一致，与连接段或主航道过渡坡比不宜大于1:10；
d）　当口门区不能与主航道直接平顺衔接时,应设置连接段。连接段应与口门区及主航道平顺衔接；
e）　口门区与主航道位于异岸需通过反曲线连接时，连接段弯道的弯曲半径和加宽值应满足JTS 181的要求，航道内的流速较大时，转弯半径应加大。反曲线之间直线段长度不宜小于最大旅游船舶长度的3倍，布置困难时应进行论证并采取加宽航道的措施；
f）　连接段宽度不应小于主航道宽度，横向流速较大时应加宽。连接段水深不应小于主航道设计水深。
[bookmark: _Toc1334][bookmark: _Toc4120]7.1.5　通航水流条件和泥沙减淤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船闸引航道和口门区的流速、流态应满足船舶安全停泊、进出闸与正常航行的要求；
b）　口门区的水面最大纵向流速不宜大于1m/s，当口门区靠近制动段的区域最大纵向流速超过2.0m/s时，应通过实船或模拟试验验证延长制动段长度；
c）　上下游口门区的水面最大横向流速应符合JTS 305的有关规定。
d）　单线船闸非灌泄水期间，引航道导航调顺段内宜为静水区，上游停泊段的水面最大纵向流速不应大于0.5m/s，横向流速不应大于0.15m/s，下游制动段水面最大纵向流速不应大于1.0m/s，横向流速不应大于0.2m/s。制动段水流条件宜与停泊段一致，无法满足时应通过模型试验确定允许流速；
e）　引航道和口门区应考虑风浪对船舶操作及泊稳条件的影响，并应采取措施满足船舶安全操作、停泊和航行的要求；
f）　枢纽泄水在引航道和口门区产生的非恒定往复流波动应不影响过闸船舶安全航行、停泊和闸门运用；
g）　上、下游引航道及口门区应采取避免形成回流的工程措施。不能完全避免时应降低回流强度，回流直径在接近船长时，垂直于船舶航线方向的流速宜控制在口门区最大允许的横向流速值的1/2以内。
[bookmark: _Toc4751][bookmark: _Toc26579]7.1.6　待闸锚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船闸上、下游引航道外宜设待闸锚地。待闸锚地宜选择在风浪小、水流缓、无泡漩的水域。待闸锚地水深应大于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船舶吃水与富裕水深之和，且不应低于航道水深；
b）　待闸锚地系泊方式应根据过闸要求、气象条件、河流水文特性、水域条件、河床底质和船型等因素确定，系泊方式可采用靠岸系泊、抛锚系泊、浮筒系泊等方式，并结合系泊方式设置靠船墩、系船柱和系船浮筒等；
c）　抛锚和浮筒系泊的待闸锚地宜选在河床底质为泥质或泥沙质的水域，不宜选在硬粘土、硬砂和走砂、淤砂严重的水域；
d）　锚地的水域面积，应满足船闸最繁忙时过闸船舶停泊的需要。
[bookmark: _Toc7874]7.2　水工建筑物设计
7.2.1　船闸水工建筑物结构型式应根据自然条件、使用要求、受力特征、材料来源和施工条件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7.2.2　上下闸首和闸室等挡水结构设计必须满足稳定和强度要求,必须进行防渗和排水设计。
7.2.3　隐蔽工程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型式、荷载、使用要求及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等进行综合分析。
[bookmark: OLE_LINK5]7.2.4　船闸水工建筑物应设置必要的监测设施。
7.2.5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设计,可参照SL 319的有关规定执行。
7.2.6　船闸抗震设计应按GB 51247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2058][bookmark: _Toc15225][bookmark: _Toc13664][bookmark: _Toc7717]7.2.7　船闸水工建筑物应根据船闸级别及建筑物在工程中的作用,按表1划分为5级。
	工程等别
	水工建筑物级别

	
	永久建筑物
	临时建筑物

	
	闸首、闸室
	导航、靠船建筑物
	

	Ⅰ
	1
	3
	4

	Ⅱ
	2
	3
	4

	Ⅲ
	3
	4
	4

	Ⅳ
	4
	5
	5

	Ⅴ
	5
	5
	5


表1  建筑物级别
[bookmark: _Toc16748][bookmark: _Toc11421][bookmark: _Toc18579][bookmark: _Toc29128]7.2.8　船闸水工建筑物荷载、防渗与排水、结构设计、监测设施等应参照JTJ 307执行。
[bookmark: _Toc14412][bookmark: _Toc20893]8　船闸输水系统
[bookmark: _Toc6614][bookmark: _Toc16300][bookmark: _Toc59696865][bookmark: _Toc12532]8.1　一般规定
8.1.1　旅游船闸优先选择分散式输水系统，最大设计水头不大于1m时，可选择短廊道格栅消能集中输水系统形式。
8.1.2　船闸输水系统设计应从全局出发，在确保旅游船舶迅速、安全过闸的条件下，力求布置简单，并根据需要做到远近结合、留有余地。
8.1.3　船闸输水时间应综合船闸设计水头、客运量、闸室平面尺度等综合确定，一般情况下可按下列标准选取：
a)　设计水头H≤2.5m，输水时间不宜超过3.5min；
b)　设计水头2.5m<H≤5m，输水时间不宜超过5min。
8.1.4　为保障旅游船舶游客的舒适度及安全性，船闸充泄水过程，闸室及引航道内停泊船舶纵向系缆力应小于船舶排水量的3‰，船舶横向系缆力应小于船舶排水量的1.5‰。
8.1.5　输水系统运转安全技术指标和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船闸充泄水时，引航道内非恒定流的水面波动、比降及流速等水力特性，除应满足引航道内船舶停泊条件标准外，尚应满足船舶在引航道内的航行条件和停靠码头的操作要求。引航道内水面的降低应保证航行船舶的富裕水深。上游引航道最大纵向流速应不大于0.5m/s～0.8m/s，下游引航道应不大于0.8m/s～1.0m/s。
b)　船闸正常运转时，输水系统各部位不宜出现负压，在特殊情况下，其局部压力不应产生超过3mH2O的负压。
c)　输水系统的阀门段，必须布置在下游最低通航水位以下，并有一定的淹没水深。
d)　输水主廊道平均最大流速不宜大于12m/s，水流含沙量较大时应在高流速区域采取抗冲耐磨等防护措施。
e)　当船闸闸室充泄水时，闸室水面的最大惯性超高、超降值，在采取提前关闭输水阀门及水面齐平时开启闸门等措施后，不宜大于0.25m。
f)　输水系统进水口水面不应产生有危害性的串状吸气旋涡。
[bookmark: _Toc12219][bookmark: _Toc25138]8.2　分散输水系统
8.2.1　分散输水系统时，可选择闸墙长廊道侧支孔输水系统（图2）或闸底长廊道侧支孔明沟消能输水系统（图3）形式。
[image: ]
图2　闸墙长廊道侧支孔输水系统示意图
[image: ]
图3　闸底长廊道侧支孔明沟消能输水系统示意图
8.2.2　闸墙长廊道侧支孔输水系统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闸墙长廊道侧支孔输水系统的出水孔段中心宜与闸室水域中心相重合，出水段宜设置在闸室中部，出水段长度为闸室长度的1/2～2/3；
b)　闸墙长廊道侧支孔输水系统的支孔间距宜为闸室宽度的1/4，两侧廊道的支孔应相互交错布置；支孔出口应布置在下游最低通航水位时设计船舶吃水深度以下，以保证支孔出流不射船底。支孔出流影响船底时，应在出水孔出口外侧设置沿闸室纵向布置的消力槛，消力槛尺寸及位置宜通过模型试验确定；
c)　闸室长度较长时，可对出水孔进行分组，分组数量不宜超过2组。同一分组内出水孔尺寸保持不变，不同分组出水孔应沿水流方向逐级缩小；
[bookmark: _GoBack]d)　设置消力槛后，闸室初始水深应按消力槛顶高程计算，且消力槛顶高程不应超过下游门槛底高程；
e)　地质条件原因，闸室底部需要深开挖时，可适当降低闸室底高程。
8.2.3　闸底长廊道侧支孔明沟消能输水系统布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闸底长廊道侧支孔输水系统的出水孔段，宜设置在闸室中部，其长度为闸室长度的1/2～2/3；
b)　出水支孔应对称布置在闸底长廊道两侧，并采用明沟消能。闸室长度较长时，可对出水孔进行分组，分组数量不宜超过3组。同一分组内出水孔尺寸保持不变，不同分组出水孔应沿水流方向逐级缩小；
c)　明沟的宽度宜为支孔宽度的5倍，相邻两根支廊道共用一个明沟时，出水支孔应交错布置。当明沟宽度较大时，应在明沟中设T字形挡槛。
8.2.4　当船闸最大设计水头超过2.5m时，船闸输水系统宜通过模型试验进行论证。
[bookmark: _Toc59696867][bookmark: _Toc30800][bookmark: _Toc31897][bookmark: _Toc23928]8.3　短廊道格栅消能集中输水系统
8.3.1　短廊道进、出口的最小淹没水深应符合JTJ 306的相关规定，并应考虑进口处水面的局部降落。
8.3.2　对垂直转弯的短廊道应将阀门置于高程最低的廊道直线段上。
8.3.3　格栅式消能室出水总面积应大于廊道出口总面积的2倍，消能室顶部出水面积与正面出水面积的比值，宜近似于闸室出现最大断面平均流速时消能室顶板以上与顶板以下水深的比值。
[bookmark: _Toc7621][bookmark: _Toc2117][bookmark: _Toc21712][bookmark: _Toc24999]9　船闸金属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9454]9.1　一般规定
9.1.1　船闸金属结构设计应包括为满足船闸正常运行和检修维护需要所设置的所有闸门、阀门和启闭设备。按照布置位置划分，船闸应包括上、下闸首设备、输水系统设备。
9.1.2　金属结构设备的设计应满足船闸工程总体布置条件和运行的要求，并与土建结构布置相适应。
9.1.4　闸门、阀门和启闭机设计应考虑正常工况、非正常工况。正常工况包括正常运行工况和检修工况；非正常工况应包括可能出现的故障工况、事故工况以及非正常自然条件和运行条件引起的特殊工况。
9.1.5　船闸工作闸门正常启门时间和闭门时间应控制在60s～120s范围内。
9.1.6　船闸运行噪声应控制在60dB以下。
[bookmark: _Toc24307]9.2　闸门、阀门设计
9.2.1　船闸闸门和阀门设计应综合考虑材料、制造、运输、安装维修和使用管理等因素，满足总体布置及安全运行的要求。
9.2.2　工作闸门按结构型式可划分为人字闸门、平面闸门、一字闸门、弧形闸门和三角闸门等，宜优先选用人字闸门。
9.2.3　工作阀门按结构型式可划分为平面阀门和反向弧形阀门。
9.2.4　船闸上、下闸首应设置工作闸门和检修闸门，必要时也可设置事故闸门。
9.2.5　船闸输水系统应设置工作阀门，根据需要可设置检修阀门和拦污栅。
9.2.6　船闸闸门、阀门设计应按JTJ 308、SL 74等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
9.2.7　闸门和阀门结构设计应进行静强度、刚度与稳定性计算，计算宜按正常运行工况的最大荷载作为设计荷载，非正常工况荷载作为校核荷载。必要时，闸门和阀门应采取抗疲劳措施。
9.2.8　工作阀门后不能充分通气时，必须在紧靠闸门下游的孔口顶部设置通气孔，通气孔出口应与启闭机室分开，并应有防护措施。
9.2.9　对于工作闸门、工作阀门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空蚀、振动等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或减轻不利影响。必要时，应专门进行模型试验研究。
9.2.10　闸门和阀门设计除门体、支承部件和埋件外，尚应包括下列必要的附属设施：
a)　工作闸门的工作桥、爬梯、通道、护舷、限位装置和锁定等；
b)　工作阀门和检修阀门的锁定和锚钩等；
c)　检修闸门和检修阀门必要的平压设施；
d)　淤积严重地区的清淤设备；
e)　防止闸门承受冰压力和防冻的设施。
9.2.11　工作闸门和工作阀门在全开位置应具有锁定装置。
9.2.12　工作闸门可适当安装装饰性元素。
9.2.13　根据水质情况、运行条件，应对闸门、阀门及附属设备采取有效的防腐蚀措施。闸门表面可采用彩色涂层或艺术图案。
[bookmark: _Toc2900]9.3　启闭机设计
9.3.1　启闭机机型应根据闸门和阀门的型式、船闸布置条件、操作运行和时间要求等确定，宜优先采用液压启闭机。
9.3.2　启闭机布置不得影响船闸的通航净空尺度。
9.3.3　启闭机应运转平稳。工作闸门和工作阀门开关门运行至终点位置时，不得发生撞击现象。
9.3.4　启闭机宜安装在船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并应考虑启闭机检修方便。
9.3.5　船闸启闭机设计应按JTJ 309、SL 41等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
9.3.6　启闭设备静强度与稳定性计算宜按所有工况的最大荷载作为计算荷载，刚度宜按正常工况最大荷载计算。
9.3.7　启闭机设计应考虑环保和景观要求。
9.3.8　启闭机应设置应急动力设备。
9.3.9　液压启闭机必须设置行程限制器，工作原理应不同于行程检测装置，严禁采用溢流阀代替行程限制器。
9.1.10　启闭机应根据监控的精度、工作环境和控制要求选择行程（扬程）检测装置，并宜配置绝对型输出信号的传感器。当采用增量型编码器时，应配置容量足够的不间断电源。
9.3.11　启闭机液压油的选择应满足工作环境和运行的要求。
9.3.12　启闭机除现地操作外，宜设置集中控制或远程控制，并配置远程监测、监视装置。
9.3.13　位于坝体内或地下洞室内的启闭机室，应考虑通风防潮和排水设施。启闭机机房和控制室宜设置调温设施，并应满足消防要求。
[bookmark: _Toc6032][bookmark: _Toc6450]10　电气设计 
[bookmark: OLE_LINK8]10.1　船闸电气设计应满足船闸总体设计的要求,积极采用成熟可靠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10.2　船闸用电负荷等级应根据船闸等级、运输繁忙程度和船闸用电设备的重要性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0.3　一级负荷应由两路独立电源供电，当一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路电源应能正常供电。第一电源应为高压电源,第二电源宜为高压电源。
10.4　二级负荷宜由两路独立电源供电。当采用一路电源供电时,应由一路高压专用线路供电;当采用两路电源供电时，其中一路电源应由电网供电。
10.5　船闸用电电压等级宜采用10kV和0.4kV两种电压。
10.6　船闸上闸首和下闸首应配备检修电源。
10.7　船闸上闸首和下闸首动力电源和照明电源应取自船闸变配电所不同的出线开关。
10.8　照明方案应根据供电方式、周围环境、照明方式和照度要求确定。照明应合理选择控制方式,充分利用天然光并根据天然光的照度变化确定电气照明点亮的范围。照明可采取分区控制灯光和采取节能开关等措施。
10.9　船闸建筑物防雷设计,应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气象、地形、地质、环境、雷电活动规律和被保护物的特点等,因地制宜地采取防雷措施。
10.10　船闸电气设计应参照JTJ 310执行。配电室设置应符合DB 11/T 527的要求。
[bookmark: _Toc7344][bookmark: _Toc12241]11　船闸附属设施
[bookmark: _Toc13829][bookmark: OLE_LINK1]11.1　系船设备
11.1.1　在闸室、停泊区的靠船建筑物靠船一侧，应设置系船设备，并不应突出墙面。
11.1.2　结合船闸景观设计，宜设置系船设备数字标识灯。
[bookmark: _Toc15705]11.2　安全防护和检修设施
11.2.1　旅游船闸应充分考虑游客安全，当船闸闸门发生事故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时，应在上闸首设置事故闸门，并能在全水头情况下动水迅速关闭。
11.2.2　旅游船闸宜在闸室内设置应急疏散设施。
11.2.3　船闸上下游停泊段、闸室边墩上应设防撞设施，其位置宜结合游船尺寸布置。
11.2.4　船闸应设置爬梯，按其布置位置不同，可分别采用嵌入式或凸出式，但不得影响闸首、闸室有效宽度。钢爬梯应符合GB 4053.1的要求。
11.2.5　在上闸首的上游侧和下闸首的下游侧应设置检修门槽、检修门。同一河流检修门型式、门槽规格尺寸等宜做到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
11.2.6　防护栏杆高度应不低于1.2米。
[bookmark: _Toc1301]11.3　信号和标志
11.3.1　船闸应按通航要求设置信号和标志，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有关信号和标志的规定。
11.3.2　信号和标志的电气布设和要求，应按JTJ 310的有关规定执行。
11.3.3　每道工作闸门上、下游均应设置水尺，水尺不应突出墙面。
11.3.4　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GB 2894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879]11.4　控制和通信、动力和照明、智慧化
11.4.1　船闸控制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宜采用智慧化设计，满足船闸少人/无人值守的控制与运行要求，实现船闸运行、调度、管理一体化，保障船舶安全、快捷过闸，提升船舶与游客的过闸体验。
11.4.2　上、下闸首和控制室的控制系统应具有船舶过闸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应急控制功能。
11.4.3　船闸视频监控系统应全面覆盖闸室和上、下游引航道区域。
11.4.4　船闸应设置广播与无线通讯等设备，船舶过闸出现紧急情况时，应能通过广播、无线通讯设备及时通知船舶及游客。
11.4.5　船闸照明宜与船闸场区景观照明统一设计，宜设置彩色智能灯光引导，引导船舶夜间安全、快捷过闸。
11.4.6　船闸动力、控制设备的供配电应设置备用电源。
11.4.7　控制、通信、动力和照明等系统的具体要求应按JTJ 310的规定执行。
11.4.8　船闸智慧化设计宜从物联感知、数据资源、应用支持、智慧应用等方面提高智慧化水平。
[bookmark: _Toc10710]11.5　环境保护
[bookmark: OLE_LINK9]11.5.1　船闸环境保护设计应与主体工程设计同步进行。
11.5.2　船闸工程宜贯彻绿色建设的理念，统筹应用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等技术，减少对工程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11.5.3　施工期、检修期应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关要求，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29705]11.6　消防和救护
11.6.1　船闸设置的消防设施应以扑灭自身火灾、保护船闸本体结构及设备安全为主，并兼顾扑救过闸船舶火灾的功能。
11.6.2　船闸应在适当位置配置救生圈、救生艇等救护设备。应设消防栓、灭火器、灭火材料等有关器材，船闸应设专用的消防通道、消防水泵等。
11.6.3　船闸闸室内宜设置安全疏散通道，并满足客船额定承载人数疏散的要求。
11.6.4　消防设计应符合GB 50987的要求。
[bookmark: _Toc5377][bookmark: _Toc27631][bookmark: _Toc14304]12　景观文化设计
[bookmark: _Toc10130][bookmark: _Toc1915][bookmark: _Toc2298]12.1　场区景观文化设计
景观文化应根据船闸所在位置、区域规划、文化旅游布局等情况布置，宜突出所在河流历史文化内涵，并与上、下游河道整体景观协调统一。
[bookmark: _Toc29694][bookmark: _Toc5343][bookmark: _Toc14384]12.2　建筑物外观设计
建筑物的外观设计，应充分考虑船闸运行安全，游船通行安全、游客过闸舒适性和体验感等因素。
[bookmark: _Toc23498][bookmark: _Toc10633][bookmark: _Toc15210]12.3　景观照明设计
船闸场区景观照明设计，应结合沿岸灯光照明需求，并满足运行管理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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